关于拟作出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局拟对1个建设项目作出审批决定。为保证审批意见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6年4月21日－2026年4月27日（5个工作日）。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联系电话：0469-5817869 传真：0469-5991009  通讯地址：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友谊县挹娄大街西侧（双鸭山市友谊生态环境局）二楼   邮 编：15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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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友谊县强东砂石有限公司花岗岩加工项目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友谊县兴隆镇和平村
	友谊县强东砂石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科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新建1座2000平方米破碎车间、车间安装1条石料破碎生产线，并在破碎车间北侧设置3000平方米成品堆场，破碎车间南侧设置3000平方米原料堆场。
	（一）施工期环境污染防治措施要求。施工过程中，应加强施工期的环境保护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施工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施工期扬尘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限值标准；合理安排施工时间，施工期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25）。
（二）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措施要求。项目运营期大气污染物主要为粉尘。车间一条全封闭矿石加工生产线，颚式破碎粉尘下料口四周设置防风抑尘网+经布袋除尘器（除尘效率为99%）除尘后，通过15m高排气筒 DA001排放；圆锥破碎、振动筛粉尘石料从破碎机送至振动筛过程采用半封闭式输送带运输，圆锥破碎、筛分工段上方设置集气罩收集后，经布袋除尘器（除尘效率为99%）除尘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2排放，均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表 2二级标准要求。本项目石粉仓产生粉尘经负压收集+1台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无组织排放；厂区地面硬化，成品堆场设置防风抑尘网并采用苫布覆盖，定期洒水抑尘，卸料点处设置喷淋装置，物料装卸工段、物料运输车辆均要采用封闭方式或加盖苫布等方式抑尘；避免运输过程中产生物料遗撒，灰渣装卸避免在大风天气进行。粉尘无组织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要求。
（三）水污染防治措施要求。该项目营运期运输车辆清洗废水、厂区内初期雨水进入防渗沉淀池回用于降尘，不得外排。生活污水排入厂区防渗旱厕，定期清掏，及时外运堆肥处理。
（四）噪声污染防治措施要求。该项目运营期应采取建筑隔声、安装减振基座等措施降噪处理，并妥善处理好与周边关系。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
（五）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要求。固体废弃物应按照“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处置原则妥善处置，规范设置废物暂存间，固废分类收集、堆放、分质处置，尽可能实现资源的综合利用；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定期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一般固废的贮存和处置必须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危险废物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中的有关规定，并按照国家有关固废的技术规范，确保处置过程不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危险废物必须收集后委托有相应危险废物处理资质单位统一处理，并在项目正式投产之前与有相关资质的危废处置单位签订处置协议；委托处置危险废物的，须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危险废物转移报批手续，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严禁委托无危险货物运输资质的单位运输危险废物，严禁委托无相应危废处理资质的个人和单位处置危险废物，严禁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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